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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累计共有 513,562,000元“金能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

票，累计转股数为47,748,830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7.064%。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956,436,000元，占可转

债发行总量的63.7624%。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 2025年 4月 1日至 2025年 6月 30日期间，“金能转债”转股金额为 1,000
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01股，占“金能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01%。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9】930号）的核准，公司于2019年10月14日公开发行了1,5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

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按面值发行，期限 6年，募集资金总额为 1,500,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

（不含税）13,687,735.86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486,312,264.14元。上述资金于 2019年 10月 18日到

位，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验资报告》（瑞华验字【2019】37110011号）。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242号文同意，公司15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9年

11月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金能转债”，债券代码“113545”。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及《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金能转债”自可转换公司

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2020年4月20日起可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股，初

始转股价格为11.55元/股。公司于2019年12月实施了2019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金能转债的转股价

格调整为11.40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24日披露的《关于“金能转债”转股价格调

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117)。公司于2020年11月办理完毕非公开发行新股的登记手续，

金能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10.78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0年11月14日披露的《关于“金能

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171）。公司于2021年5月实施了2020年度利润

分配，金能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10.43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25日披露的《关于

“金能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70)。公司于2022年7月实施了2021年度

利润分配，金能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10.08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2日披露的《关于

“金能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80）。公司于2023年7月实施了2022年

度利润分配，金能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9.96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1日披露的《关

于“金能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89）。公司于 2024年 6月实施了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金能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9.87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9日披露的

《关于“金能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7）。公司于2025年6月实施了2025年第

一季度利润分配，金能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9.75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8日披露

的《关于“金能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0）。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的“金能转债”的转股期为2020年4月20日至2025年10月13日。

自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金能转债”本季度转股金额为1,000元，因转股形成

的股份数量为101股。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

共有513,562,000元“金能转债”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47,748,830股，

占“金能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7.064%。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金能转债”金额 为956,436,000元，占“金

能转债”发行总量的63.7624%。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
（2025年3月31日）

0
847,952,277
847,952,277

本次可转债
转股
0

101
101

变动后
（2025年6月30日）

0
847,952,378
847,952,378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34-2159288
特此公告。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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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金能化学（青岛）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能化学青岛”）、金狮国际贸易（青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狮国贸青岛”）、金能化

学（齐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能化学齐河”）、金狮国际贸易（齐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狮国贸

齐河”）。

● 本次新增担保数量：2025年6月，公司为金能化学青岛提供88,984.55万元保证担保。

● 本次解除担保数量：2025年6月，公司为金能化学青岛提供的83,802.11万元保证担保，为金狮

国贸青岛提供的22,666.93万元保证担保，为金能化学齐河提供的387.75万元保证担保。

● 担保余额：截至目前，公司为金能化学青岛、金狮国贸青岛、金能化学齐河、金狮国贸齐河及子

公司间互相提供的担保合同余额为1,012,000万元，已实际使用的担保余额为567,641.18万元（含本次

担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新增担保情况

1、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为满足业务需求，保证生产顺利进行，金能化学青岛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以

下简称“民生银行”）申请开立人民币6,448.73万元信用证，于2025年6月5日与民生银行签订编号为

ZX25060001430803的《开证申请书》，信用证于2025年6月6日办理完毕。

2025 年 5 月 7 日，公司与民生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公高保字第

DB2500000034099号，担保期限自2025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7日，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0,
000万元。

2、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为满足原料采购资金需求，保证生产顺利进行，金能化学青岛向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以下简称“日照银行”）申请开立2,385.23万美元信用证，于2025年6月10日与日照银行签订编号为

2025年日银青岛国际开证字第0610001号的《国际信用证开证合同》，信用证于2025年6月12日办理

完毕。

2024年8月30日，公司与日照银行签订了《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4年日银青岛高

保字第0827001号，担保期限自2024年8月27日至2025年8月27日，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40,
000万元。

3、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西海岸新区分行

为满足业务需求，保证生产顺利进行，金能化学青岛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西海岸新区分

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申请人民币19,7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于2025年6月24日与中国银行签订

编号为2025年青西中银司借字336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流动资金借款于2025年6月30日办理

完毕。

2025年2月24日，公司与中国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5年青西中银司保字

072号，担保期限自2025年2月24日至2028年2月24日，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63,000万元。

4、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青岛西海岸新区支行

为满足原料采购资金需求，保证生产顺利进行，金能化学青岛向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青

岛西海岸新区支行（以下简称“南洋商业银行”）申请开立3,000万美元信用证，于2025年6月22日与

南洋商业银行签订编号为2025年青进口开证字062201号的《开立国际信用证申请书》，信用证于2025
年6月30日办理完毕。

2025 年 1 月 7 日 ，公 司 与 南 洋 商 业 银 行 签 订 了《最 高 额 保 证 合 同》，合 同 编 号 ：

GC2024092900000046，担保期限自 2024年 12月 24日至 2026年 6月 24日，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

币25,000万元。

5、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为满足原料采购资金需求，保证生产顺利进行，金能化学青岛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以下简称“交通银行”）申请开立2,944万美元信用证，于2025年6月25日与交通银行签订编号为青

西交银202506的《综合授信项下开立进口信用证额度使用申请书》，信用证于2025年6月30日办理完

毕。

2025年4月11日，公司与交通银行签订了《保证合同》，合同编号：青西金能保证202501号，担保

期限自2025年3月28日至2030年3月28日，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5,000万元。

（二）本次解除担保情况

1、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为满足原料采购资金需求，保证生产顺利进行，金能化学青岛向日照银行申请开立2,852万美元

信用证，于2025年5月9日与日照银行签订编号为2025年日银青岛国际开证字第0509001号的《国际

信用证开证合同》，信用证于2025年5月12日办理完毕，截至2025年6月9日，金能化学青岛已将上述

信用证业务结清，对应的担保责任解除。

2024年8月30日，公司与日照银行签订了《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4年日银青岛高

保字第0827001号，担保期限自2024年8月27日至2025年8月27日，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40,
000万元。

2、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为满足原料采购资金需求，保证生产顺利进行，金能化学青岛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以下简称“北京银行”）申请办理20,001.8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2024年12月10日签订编号为0978023
的《银行承兑协议》，银行承兑汇票于2024年12月11日办理完毕，截至2025年6月10日，金能化学青

岛已将上述银行承兑业务结清，对应的担保责任解除。

为满足原料采购资金需求，保证生产顺利进行，金能化学青岛向北京银行申请办理10,000万元银

行承兑汇票，2024年12月17日签订编号为0981020的《银行承兑协议》，银行承兑汇票于2024年12月

17日办理完毕，截至2025年6月17日，金能化学青岛已将上述银行承兑业务结清，对应的担保责任解

除。

2024年11月26日，公司与北京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0967162001，担保期限

自2024年11月26日至2025年11月25日，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

3、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黄岛支行

为满足原料采购资金需求，保证生产顺利进行，金狮国贸青岛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

黄岛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申请开立2,860万美元信用证，于2025年5月15日与农业银行签订

编号为84040120250000241的《进口开证合同》，信用证于2025年5月15日办理完毕，截至2025年6月

10日，金狮国贸青岛已将上述信用证业务结清，对应的担保责任解除。

2025年5月9日，公司与农业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84100520250000503，担保

期限自2025年5月9日至2026年5月8日，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6,000万元。

为满足原料采购资金需求，保证生产顺利进行，金能化学青岛向农业银行申请流贷30,000万元，

于 2023年 2月 16日与农业银行签订编号为 84010120230001393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流贷于 2023
年2月17日办理完毕，截至2025年6月20日，金能化学青岛将上述流动资金借款本金50万元归还，对

应的担保责任解除。

为满足原料采购资金需求，保证生产顺利进行，金能化学青岛向农业银行申请流贷15,000万元，

于 2023年 2月 28日与农业银行签订编号为 84010120230001837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流贷于 2023
年2月28日办理完毕，截至2025年6月20日，金能化学青岛将上述流动资金借款本金25万元归还，对

应的担保责任解除。

2024年 3月 27日，公司与农业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84100520240000358，担

保期限自2024年3月27日至2025年3月26日，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20,000万元。

4、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青岛西海岸新区支行

为满足原料采购资金需求，保证生产顺利进行，金能化学青岛向南洋商业银行申请开立2,944万

美元信用证，于2025年5月13日与南洋商业银行签订编号为2025年青进口开证字051301号的《开立

国际信用证申请书》，信用证于2025年5月20日办理完毕，截至2025年6月13日，金能化学青岛已将

上述信用证业务结清，对应的担保责任解除。

2025 年 1 月 7 日 ，公 司 与 南 洋 商 业 银 行 签 订 了《最 高 额 保 证 合 同》，合 同 编 号 ：

GC2024092900000046，担保期限自 2024年 12月 24日至 2026年 6月 24日，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

币25,000万元。

5、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河支行

为满足项目建设资金需求，金能化学齐河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河支行（以下简称“工

商银行”）申请固定资产借款 5,428.45万元，于 2023年 3月 30日与工商银行签订编号为 0161200030-
2023年齐河（保）字00036号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截至2025年6月16日，金能化学齐河将上述固定

资产借款本金387.75万元归还，对应的担保责任解除。

2023年3月30日，公司与工商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0161200030-2023年齐

河（保）字0018号，担保期限自2023年3月14日至2028年3月14日，担保金额50,000万元。2023年3
月30日，金能化学与工商银行签订《抵押合同》，合同编号：0161200030-2023年齐河（抵）字0014号，金

额和期限依主合同之约定。

6、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为满足业务需求，保证生产顺利进行，金能化学青岛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以下简

称“华夏银行”）申请开立人民币 10,000 万元信用证，于 2024 年 6 月 18 日与华夏银行签订编号为

QD0140520240010的《国内信用证开证合同》，信用证于 2024年 6月 21日办理完毕，截至 2025年 6月

23日，金能化学青岛已将上述信用证业务结清，对应的担保责任解除。

2024年6月13日，公司与华夏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QD01（高保）20240016，
担保期限自2024年6月13日至2025年4月28日，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

7、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为满足业务需求，保证生产顺利进行，金能化学青岛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以

下简称“光大银行”）申请人民币5,0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于2024年12月31日与光大银行签订编号

为青光银麦岛贷字第2024011号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流动资金借款于2025年1月1日办理完毕，

截至2025年6月30日，金能化学青岛将上述流动资金借款本金100万元归还，对应的担保责任解除。

2024年 12月 24日，公司与光大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青光银麦岛高保字第

2024011号，担保期限自2024年12月24日至2026年6月23日，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

元。

（三）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5年3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2025年4月

11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

的议案》，同意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150亿元及同意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4号)。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金能化学青岛

1、公司名称：金能化学（青岛）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1MA3MR1PR24
3、注册资本：壹佰亿元人民币

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成立日期：2018年03月09日

6、法定代表人：曹勇

7、住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青岛董家口化工产业园内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化学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制造（不

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货物进出口。（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食品添加剂生产；检验检测服务；危险废物经营；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水路危险货物运

输；热力生产和供应；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9、与本公司关系：金能化学青岛是金能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10、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25年3月31日，金能化学青岛总资产为15,357,290,294.46元、总负债为

7,227,598,652.90元，其中流动负债为 6,601,531,476.15元、净资产为 8,129,691,641.56元、净利润为 3,
370,765.87元。

（二）金狮国贸青岛

1、名称：金狮国际贸易（青岛）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20MABMWWA61G
3、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成立日期：2022年05月05日

6、法定代表人：伊国勇

7、住所：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前湾保税港区北京路45号东办公楼二楼216-2-1
室（A）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国内贸易代理；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煤炭及制品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饲料

添加剂销售；塑料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与本公司关系：金狮国贸青岛是金能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10、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25年 3月 31日，金狮国贸青岛总资产为 967,344,190.91元、总负债为

849,808,393.79 元，其中流动负债为 849,808,393.79 元、净资产为 117,535,797.12 元、净利润为 454,
487.45元。

（三）金能化学齐河

1、名称：金能化学（齐河）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425MABX5G2N97
3、注册资本：柒亿陆仟叁佰捌拾肆万柒仟陆佰玖拾壹元壹角伍分

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成立日期：2022年08月16日

6、法定代表人：谷文彬

7、住所：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西路1号行政办公楼505室、507室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煤炭及制品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

险化学品）；炼焦；铸造用造型材料生产；铸造用造型材料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机

械设备租赁；煤制活性炭及其他煤炭加工；塑料制品销售；合成材料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

用权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食品添加剂生产；饲料添加剂生产；热力生产和供应；发电业务、输电

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9、与本公司关系：金能化学齐河是金能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10、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25年 3月 31日，金能化学齐河总资产为 737,629,351.69元、总负债为

391,234,734.88元，其中流动负债为 235,274,055.11元、净资产为 346,394,616.81元、净利润为-4,345,
016.74元。

（四）金狮国贸齐河

1、名称：金狮国际贸易（齐河）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425MAC0XEDQ2Q
3、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成立日期：2022年09月28日

6、法定代表人：卢传民

7、住所：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西路1号行政办公楼509室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塑料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国内贸易代理；煤炭及制品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食品添

加剂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9、与本公司关系：金狮国贸齐河是金能科技的全资子公司。

10、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25年3月31日，金狮国贸齐河总资产为2,168,905,794.50元、总负债为

2,176,458,225.15元，其中流动负债为2,176,458,225.15元、净资产为-7,552,430.65元、净利润为-2,208,
680.93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民生银行

保证人：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最高担保金额：人民币20,000万元

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垫款/付款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债权和担保

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保管费、仲裁费、送达费、公

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统称“实现

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

担保期限：2025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7日

（二）日照银行

保证人：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最高担保金额：人民币40,000万元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不超过（币种）人民币（金额大写）肆亿元整的本金余额；以及利息、复利、罚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法律规定应加倍支付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甲方为实现

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差旅费、执

行费、评估费、拍卖费、过户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代理费、提存费、鉴定费等，下同)、因债务

人违约而给甲方造成的其他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担保期限：2024年8月27日至2025年8月27日

（三）中国银行

保证人：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西海岸新区分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最高担保金额：人民币63,000万元

担保范围：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

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

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的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担保期限：2025年2月24日至2028年2月24日

（四）南洋商业银行

保证人：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青岛西海岸新区支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最高担保金额：人民币25,000万元

担保范围：本合同项下担保范围除本合同前述被担保主债权的本金外，还包括由此产生的利息

（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主合同项下应缴未缴的保证金（如有）、

承诺费（如有）、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费、执行费、拍卖

费、律师费、担保物处置费、过户费、差旅费、债权人[乙方或乙方所代表债权银行]垫付的税或费等）、因

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乙方或乙方所代表债权银行）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担保期限：2024年12月24日至2026年6月24日

（五）交通银行

保证人：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最高担保金额：人民币55,000万元

担保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

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 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

旅费及其它费用。

担保期限：2025年3月28日至2030年3月28日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计划是为满足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经营发展所需，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

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公司对下属全资子公司具有绝对控制权，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

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章程》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审议

和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

通知》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担保额

度的议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金能化学青岛、金狮国贸青岛、金能化学齐河、金狮国贸齐河及子公司

间互相提供的担保合同余额为人民币1,012,000万元，已实际使用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567,641.18万

元（含本次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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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33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2025-073
转债代码：113049 转债简称：长汽转债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乃由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自愿刊发。
本公司董事会谨此宣布，本公司于2025年6月产销量详细如下(单位:台)：

车型

哈弗品牌
WEY品牌
长城皮卡
欧拉品牌
坦克品牌

其他
总计

销量
月度同比

本月

62,396
10,197
13,213
3,283
21,571
30

110,690

去年同期

47,729
2,939
15,251
6,029
26,059
73

98,080

增减(%)
30.73
246.95
-13.36
-45.55
-17.22
-58.90
12.86

年度同比
本 年 累

计
321,427
34,494
96,228
13,908
103,660

72
569,789

去 年 同
期

299,738
19,867
91,916
31,749
116,038
361

559,669

增减(%)
7.24
73.62
4.69

-56.19
-10.67
-80.06
1.81

产量
月度同比

本月

57,322
10,730
13,695
4,735
22,087
48

108,617

去 年 同
期

52,172
2,244
14,422
5,373
23,762

8
97,981

增减(%)
9.87

378.16
-5.04
-11.87
-7.05
500.00
10.86

年度同比
本 年 累

计
317,416
35,917
96,966
14,407
106,325
150

571,181

去 年 同
期

308,103
20,478
88,421
30,241
113,553

86
560,882

增减(%)
3.02
75.39
9.66

-52.36
-6.37
74.42
1.84

6月海外销售40,068台，1-6月累计销售197,658台。
6月新能源车销售36,405台，1-6月累计销售160,414台。
务请注意，上述产销量数字未经审核，亦未经本公司审计师确认，或会予以调整并有待最终确

认。本公司刊发财务业绩后，股东及潜在投资者务必详阅。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1633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2025-074
转债代码：113049 转债简称：长汽转债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可转债转股情况：2025年6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共有11,000元“长汽转债”已转换成

公司股票，转股数为277股。自2021年12月17日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共有4,886,000元“长汽转
债”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128,174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14%。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3,495,114,000元，占可转
债发行总量的99.8604%。

●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行权结果：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
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65,045,039股，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行权期为2024年7月22日至2025
年7月21日。2025年6月行权0股，占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
期权总量的0%。

●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行权结果：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
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18,948,783股，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行权期为2025年5月12日至2026
年1月25日。2025年6月行权0股，占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
期权总量的0%。

一、可转债转股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1353号）核准，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1年6月
10日公开发行3,5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5亿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287号文同意，公司35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7月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长汽转债”，债券代码“113049”。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长汽转债”自2021
年12月17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38.39元/股，由于2021年10月21日及2022年5
月20日分别实施了2021年半年度利润分配、2021年度利润分配；2021年7月20日、2021年9月8日、
2021年11月9日、2022年4月15日、2022年6月22日完成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2021年股权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登记、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
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1年股权
激励计划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登记；2022年7月19日完成2022年6月已回购H股股份注销、2020年
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2年8月11日完成2022年7月已回购H股股份
注销；2022年10月24日完成《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2年12月23日完成2022年9月9日
至 2022年 12月 14日已回购H股股份注销；2023年 1月 9日完成 2022年 12月 15日至 2022年 12月 22
日已回购H股股份注销；2023年2月3日完成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2023
年3月9日完成2023年2月13日至2023年2月24日已回购H股股份注销；2023年4月14日完成2020
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3年6月7日完成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3年7月13日，实施2022年度利润
分配；2023年10月11日，由于公司实施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导致股本发生变动；2024年1月11日完成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4年 2月 20日完成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2024年5月21日完成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24年6月12日，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由于公司实施
股票期权自主行权等导致股本发生变动；2024年9月13日完成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及公

司实施股票期权自主行权等导致股本发生变动；2025年1月公司实施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导致股本发
生变动、及由于2025年2月24日完成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2025年4月14日完
成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目前转股价格调整为39.61元/股。

（二）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长汽转债”转股期为2021年12月17日起至2027年6月9日。
可转债转股情况：2025年6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共有11,000元“长汽转债”已转换成公

司股票，转股数为277股。自2021年12月17日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共有4,886,000元“长汽转债”
已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128,174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14%。

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 3,495,114,000 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9.8604%。

二、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自主行权情况
（一）已履行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21年5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长城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长期激励机制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已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及相关事项发表
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2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年7月5日至2021年7月14日，本公司在公司网站OA平台对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与
职务予以公示。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
说明，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1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本公司对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于2020年11月25日-2021年5月25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
情况进行了自查，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与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无关，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内
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年 7月 22日，公司召开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21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详见公司2021年7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年7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及向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确定本公司首次
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 2021年 7月 22日，以 33.56元/股的价格授予 8,535名激励对象 31,263.70万份股
票期权。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年9月8日，本公司完成了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登记工作。本次2021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首次授予8,535人，388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因此本公司实际
向8,147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30,059.40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33.56元/股。详见公司于2021年9
月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1年10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公司 2021年半年度A股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对首次授予
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33.26元/股。详见公司于
2021年10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2年 4月 29日，根据公司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21年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的授权，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1年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确定本公司预留
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2022年4月29日，并以25.45元/股的价格授予6,790名激励对象7,830万份股票
期权。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2年5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
权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及2021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公司 2021年度A股利润分配实施，根据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对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33.19元/股，调整后的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25.38元/股。详见
公司于2022年5月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2年6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2021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公司层面业绩达成
情况，注销公司层面未行权部分股票期权，同时，因公司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岗位调迁、降职或结合激
励对象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情况，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机制管理办法》《2021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拟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拟注
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38,646,252股。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24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2年8月2日，本公司完成了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登记工作。本次2021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预留授予6,790人，178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因此本公司实际
向6,612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7,549.71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25.38元/股。详见公司于2022年8
月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3年3月31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2021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公司层
面业绩考核要求，由于公司2022年业绩未达到2021年股票期权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
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条件，同时因公司部分激励对象离职或岗位调迁，根据《长
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机制管理办法》《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拟注销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拟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
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99,460,401股，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40,657,250股。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3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3年7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

格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及2021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公司 2022年度A股利润分配实施，根据《2021
年股票期权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对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首
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32.89元/股，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25.08元/股。详见公司于
2023年7月1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3年9月2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2021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上述议案，因公司部分激励对象离职或
岗位调迁、相关行权期结束后存在未行权的当期股票期权，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机
制管理办法》《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拟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
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拟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79,677,919
股，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1,803,400股。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
关公告。

2024年3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2021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公司层面
业绩达成情况，注销公司层面不可行权部分，同时，因公司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岗位调迁、降职或结合
激励对象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情况，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机制管理办法》《2021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拟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股
票期权。拟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16,691,742股，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6,
544,877股。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4年5月1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2021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因公司
部分激励对象离职或岗位调迁或降职，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机制管理办法》《2021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拟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部
分股票期权。拟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263,297股，预留授予部分股票期权
132,499股。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4年6月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
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2021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公司2023年度A股利润分配实施，根据《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对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
的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32.59元/股，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24.78元/股。详见公
司于2024年6月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4年6月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根据《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
关规定，本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达成，本次
可行权人数为5,538人，可行权数量为 26,359,074股，行权价格为24.78元/股。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
4日及2024年6月2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4年6月2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2021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因公司部分激励对
象离职或降职，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机制管理办法》《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公司拟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拟注销已获授但尚
未行权的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804,738股。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
的相关公告。

2024年7月5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根据《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
关规定，本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达成，本次
可行权人数为5,992人，可行权数量为65,045,039股，行权价格为32.59元/股。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
5日及2024年7月1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23年 12月 12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
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12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4年1月8日至2024年1月18日，本公司在公司内部网站4A工作台对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
姓名与职务予以公示。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
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1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本公司对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于 2023年 6月 13日至 2023年 12月 12日期
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与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无关，未发现内幕信
息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
布的相关公告。

2024年 1月 26日，公司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4年1月2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详见
公司于2024年1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4年2月20日，本公司完成了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登记工作。本次2023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1,131人，1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因此本公司本次实际向 1,
118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6,979.4万份股票期权。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
布的相关公告。

2024年6月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因公司2023年度A股利润分配实施，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对首
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26.92元/股。详见公
司于2024年6月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5年1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25年1月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5年2月24日，本公司完成了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登记工作。本次2023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178人，实际授予数量与登记数量产生差异的原因为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
因放弃认购。因此本公司本次实际向 174名激励对象授予共计 784.9万份股票期权。详见公司于
2025年2月2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5年3月31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2023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因公司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岗位调迁、降职或激励对象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不合格
等情况，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机制管理办法》《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公司拟注销《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拟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
的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6,625,588股。上述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已于2025年4月7日完成。
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31日及2025年4月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5年4月1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2023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因公司部分激励对象离职或降职，根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期激励机制管理办
法》《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拟注销《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项下首次授予
部分股票期权。拟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257,623股。上述首次授予部分
股票期权注销已于2025年4月21日完成。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6日及4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2025年4月1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根据《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有关规定，本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达成，本
次可行权人数为1,036人，可行权数量为18,948,783股，行权价格为26.92元/股，详见公司于2025年4
月16日及2025年5月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股票期权行权情况
1、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①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职务

其他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骨干（5,992人）
合计

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数
量（股）

65,045,039
65,045,039

2025年6月行权数
量（股）

0
0

截 至 2025 年 6 月30 日累计行权数
量（股）

2,611
2,611

累计行权数量占第三个
行权期可行权总量的比

重（%）

0.004
0.004

②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职务

其他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骨干（1,036人）
合计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数
量（股）

18,948,783
18,948,783

2025年6月行权数
量（股）

0
0

截 至 2025 年 6 月30 日累计行权数
量（股）

30
30

累计行权数量占第一个
行权期可行权总量的比

重（%）

0.0002
0.0002

注：由于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需在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上市交易，以上
行权数据为截至2025年6月30日收盘后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的数据。

2、行权人数：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5,992人，截至2025年6月30日，

共有4人参与行权。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1,036人，截至2025年6月30日，

共有1人参与行权。
3、行权价格：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32.59元/股。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26.92元/股。
（三）股权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四）行权股份登记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

期及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累计行权且已在中国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过
户登记股份为2,641股，并累计收到募集资金85,900.09元，筹集的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三、可转债转股、行权以及其他原因导致公司股本变化情况

证券类别
（单位：股）

限售流通股
（A股）

无限售流通股
（A股）

H股

股份总数

变动前
（截至2025年5月31日）

数量（股）

31,515,652

6,209,241,356
2,318,776,000
8,559,533,008

比例（%）

0.37

72.54
27.09
100.00

因可转债转股
变动的股份数

（股）

0

277
0

-587,075

因期权行权变
动 的 股 份 数

（股）

0

0
0

因回购注销限制
性股票变动的股

份数（股）

-587,352

0
0

变动后
（截至2025年6月30日）

数量（股）

30,928,300

6,209,241,633
2,318,776,000
8,558,945,933

比例（%）

0.36

72.55
27.09
100.00

注：公司于2025年4月1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部分激励对象在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限售期届满前离职或降职，依据《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
下简称“《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项下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587,352股。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
布的相关公告。

公司已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并向中国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递交回购注销申请，上述限制性股票
合计587,352股已于2025年6月16日完成回购注销，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本次股份变动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2465 证券简称：海格通信 公告编号：2025-038号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2025年4月25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议案》，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和回购专项贷款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股份，用
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本次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40,
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7.60元/股（含），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
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
日起不超过12个月。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29日、2025年4月26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16号）、《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17号）、《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号）和《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5-026号）。
由于公司实施了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及《回购报告书》等相关规

定，公司回购方案中的回购价格由不超过17.60元/股调整为不超过17.54元/股。详见公司披露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
告编号：2025-029号）。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回
购期间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公司暂未实施股份回购。公司后续将按照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
案，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2日


